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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羅翊菱   女    民國 68 年 6 月 30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J221949521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教師 

聯絡處所：新竹市新光路42巷25號3樓 

原措施學校：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申訴人因涉校園事件，不服原措施學校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6條第2項第6款第10目規定，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會評議決

定如下： 

 

主文 

申訴無理由。 

事實 

一、 緣申訴人（羅翊綾教師）為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教師。申訴人因涉校園事件，經調查後認定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之相關規定。原措施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6

款第 10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核記申訴人申誡一次。申訴人

不服，爰於 114 年 5 月 20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原措施學校於114年4月11日考核會議以違反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

第10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之規定，記申訴人申誡

一次。該項處分顯有過當。校事會議調查委員調查之後認為申訴人大聲喝斥 A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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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讓 A 生下課、調整 A 生座位及處理聽寫狀況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構成「教學、輔導管教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之情事，原

措施學校校事會議裁定記申訴人申誡兩次。惟原措施學校教師考核會於4月11日聽完

申訴人解釋後，仍記申誡乙次。然依據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 號函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二十三條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教師有合理管

教權益，茲說明如下: 

（一） 大聲喝斥學生，未達管教教育目的 

1、 教室的空間相對小朋友的人數，相對顯得大，加上教室旁邊是學校體育館，每天早

上20節課的時間中，有超過10節是其他同學在上體育課，吵雜的聲音往往蓋過老師

的上課聲音。老師若不提高聲量，坐在後面或者發呆的孩子鐵定聽不清楚老師的授

課內容。其他科任老師到教室上課，也必須使用麥克風才能正常上課。多少分貝數

叫大聲?在調查報告中，對學生的訪談內容中，很清楚的提到老師對於糾正不守秩

序同學的流程。老師一開始都會先提醒同學，在一次次提醒無效時，也只能提高聲

量試圖蓋過同學的吵鬧聲，以達到恢復秩序的目的，以免影響其他同學的受教權。

容易分心的孩子往往都只能受制於老師精疲力竭的聲量，而 A生就是屬於非常容易

分心的類型，於是乎讓家長誤解老師對其有針對其況。 

2、 教室中最常出現的秩序問題就是學生下課起紛爭、上課時聊天、走動、發呆，老師

一開始都「全班處理，一起學習」，讓孩子借鏡。光是一個下課時間，必須處理的

同學紛爭就高達4-5件，更不用遑論上課走動、聊天、發呆的同學。在調查受訪家

長時，委員只問老師有沒有罵人、有沒有被老師處罰、頻率如何，但就是忽略了事

件的前因只標記了結果，對申訴人非常不公平。殊不知剛上小一的孩子，要學習什

麼是上學?如何上學?上學不僅僅是權利，也是義務。然而就班級每天發生和處裡的

頻率來成為老師對同學的管教失當理由確實牽強。 

3、 綜上可知，小一確實需要這麼一段蛻變期，同時也證明老師的處理模式對小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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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目的是正確的，也才能獲得班上21位(超過三分之二)的家長認可，願意對這次

的懲處事件挺身而出，連署支持。因此調查委員及校事委員之所提未達管教目的過

於主觀武斷，申訴人深感不服。 

（二） 學生訂正作業及完成作業未訂定時間，未讓學生合理休息 

1、 A 生提及讓小朋友於下課時間繼續練習趣味競賽影響小朋友休息，以至於影響小朋

友受教權的問題。因應學校校慶，低年級同學參加趣味項目，每每利用時間敦促小

朋友練習。然而因為小朋友的心態，認為只是玩遊戲，無法認真正視。於是老師為

培養小朋友的榮譽心與上進心，在課堂趣味競賽練習結束下課鐘響、學年解散後，

讓全班女生上完廁所、喝水隨即去商借競賽用具要在走廊上練習。因為下課時間有

限前後大約只能利用五分鐘下課時間，此時的老師何嘗不是犧牲下課休息時間，教

導小朋友，一切的過程都在合理範圍內，根本沒有不讓小朋友下課的情事發生。 

2、 家長另有提及老師讓 A生一直不能下課的指控。首先，在學習中老師非常希望家長

能參與與協助小朋友的學習。所以在家長聯絡簿和重要的學習測驗上希望家長可以

知道和參與，於是會要求小朋友要給家長簽名。然而學期初學生偶有未簽名、未帶

作業，經過多次的提醒仍得不到改善，在擔心其他小朋友有樣學樣或者為什麼她可

以我不可以的情況下，給予處罰，而且不能下課也僅僅是形式上的處罰，孩子不出

去教室下課，但在教室裡可以畫畫，可以聊天，上廁所喝水都可以，符合合理的輔

導管教範疇，然而家長卻誇大事實指責老師對特定學生常常為之。 

3、 老師要求孩子訂正作業是為學校教務處規定，要訂正的國語作業都出在回家作業，

只有數學作業是早上改完早自修完成。早自修收完、抄完聯絡簿，仍有空餘20-30

分鐘時間，如果孩子回家有確實訂正國語作業，那麼早上都可以輕鬆完成數學訂

正。但誠如上述，班上有28位學生，老師要先檢核完後才知道誰還需要訂正，也會

先處理主動拿簿本給老師批閱的學生。但是「有些」孩子因為還未養成主動學習習

慣，被動的需要一對一指導，要不整個早自修會發呆不動，等到老師叫到桌前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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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或是一個簿本6個地方要訂正，學生訂正次數可以超過10次。然而一節下課的

時間只有10分鐘而已，老師往往分身乏術，時間往往在處理學生糾紛、訂正作業中

消逝，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經年累月，進而影響自身的身體，所以老師也不願

意在下課時間敦促小朋友訂正作業，以此為由狀告老師，實屬荒唐。課業訂正作業

及完成作業既然是學校教務政策，那麼老師認真的執行和輔導又何罪之有。 

（三） 調整 A生座位影響學習權益 

    教學法規上，並無規定班級身高比較高的坐後面，矮的坐前面。實務上有身高高的

學生有座位靠近講台的需求，例如:視力問題……等等。原措施學校走過小組學習、走

過佐藤學合作共學，課室中學生高矮錯落。若依調查委員及校事委員所議，做過這些的

老師應當都損害學生的學習權益。班級上座位在第一排的同學，有協助老師在發放考卷

或相關學習物品時有往後傳的義務。調整 A生座位事因不想一再每日提醒 A生要履行義

務，將桌上東西往後傳。儘管座位上有調動，當 A生上課舉手時，老師還是會點名讓她

起來發表。因此證明，座位前後跟受教權無相對關係。 

（四） 處罰聽寫部分 

1、 小學跟幼兒園最大不同之一就是有定期評量。定期評量之前各班導師都會有許多小

考，以讓學生學習考場規則，明瞭什麼是考試。不論是國語或數學，考場規則在考

前老師再三說明，雖經提醒，孩子仍然會做不符合考場規則的事，例如看同學的、

轉頭、翻課本等…，有扣分才能讓孩子知道對錯，在報告中委員提及學生考試期間

轉頭需要問緣由、扣20分太多傷學生的心，但並未有相關法令規定教師課堂小考扣

分標準，私校甚至視同作弊給予0分計算。況且那也不是第一課聽考，經過多次的

宣講、教導仍然觸犯，如果沒有處罰，那麼以後的考場規則威嚴盡失。 

2、 班級舉行聽寫測驗，A生因為沒準備聽寫本不想應考，老師在考前均有事先提醒同

學要準備聽寫本，考試時發現有兩位同學沒準備好聽寫本，經過多次催促，一位同

學去工具櫃拿了聽寫本，但是 A生經過多次催促，始終不願意有動作。但是如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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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A生願意起身去拿聽寫本，老師才能開始考試，不就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 

3、 申訴人有向家長說明第一次評量聽寫是以有無訂正給分，主要就是為了讓孩子有調

整時間。結果調查委員和校事委員仍認為違法，據聞他校定期評量沒寫名字被扣5

分，校方也沒讓老師被記申誡，本校若要獨立於他校，請本校先明訂教室內考場規

範。 

    以上有關調整 A生座位、延後其下課、處罰聽寫部分，均屬依法可為之管教手段，

並無超出法定限度。 

（五） 處分對申訴人專業評鑑影響甚鉅，應審酌比例原則，若有任何爭議或不足之處，亦

屬教學現場實務上對管教尺度之認知差異。將本案以「違反法令」定性，即便為「情節

輕微」，仍造成申誡紀錄，將對申訴人未來之考核評鑑晉升及職涯發展造成不利，顯失

比例原則。 

（六）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校安通報序號2760223之調查報告書不予維持，其各項判定

及原措施文書之處置均予撤銷。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一） 案由及調查歷程: 

本案緣自本校 113年 12月 3日收到市府轉知 A生家長檢舉申訴人疑似教師管理

失當事件，於 113年 12月 6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並決議受理。調查歷程摘要如

下: 

1、 113年 12月 6日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決議自行組成調查小組調查，調查小組成

員本校教師會代表、本校家長會代表及教育部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人才庫調查員

計 3位委員調查。。 

2、 113 年 12月 20日(五)上午召開第 1次調查小組會議，訪談本案檢舉人。 

3、 次因調查小組第 1次調查後建議需再增聘 2位外部調查委員，校事會議同意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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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12月 30日府教學字第 1130211825號函建議名單增聘 2位外部調查委

員，調查委員為本校教師會代表、本校家長會代表及教育部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

人才庫調查員 2位、律師 1位，合計 5位。 

4、 114年 1月 3日召開第 2次調查小組會議，訪談本校行政人員 2位、該班科任教

師 2位、同班學生 1位、同班家長 6位及申訴人； 114年 1月 24日(五)下午召

開第 3次調查小組會議，決議再增加訪談該班學生，並於 114年 2月 13日召開

第 4次調查小組會議，於家長陪同下訪談該班學生 5位。 

5、 114年 3月 19日調查小組完成報告:以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並已構成「教學輔導管教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

益」、「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之情事，並於 114年 3月

21日移送本校校事會議，114年 3月 26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審議報告決議:

構成考核辦法第 6條第 6款第 7目、第 10目及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理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移請考核會申誡兩次。 

6、 114年 4月 11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並於 114年 3月 28日函文通知申

訴人得出席陳述意見。業經考核會委員審議調查報告及申訴人陳述意見後，決議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6款第 7目及第 10

目規定，對學生不當管教情節尚屬輕微，核予申誡乙次。 

（二） 本案實體部分: 

1、 大聲責罵:雖未明確認用語是否不當，但調查證實其方式可能對學生造成壓力與恐

懼；所教導者係為身心尚未成熟之年幼小一新生，剛上小學過程中遭遇過大心理壓

力，心理易產生挫折，影響學習動機，A生於 113年 11月轉學。 

2、 剝奪下課權益:使用「不得下課」作為作業或訂正要求，未保障學生合理休息時

間，違反比例原則；學生早自習時間未能完成訂正，讓學生利用下課時間完成，訂

正完即可下課，然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3點第 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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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師若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合理之休息時間。該

師並未提出必須利用下課時間訂正、完成作業等之正當理由，卻以影響學生下課時

間的方式要求學生完成訂正、作業才能下課，且並未設有終止時間，可能會讓學生

有二節下課以上都因此不能下課之情形，且家長未簽名之學生，因無法利用下課時

間為任何補正，可能整天都將面臨無法下課的局面，難謂損害最小方式。 

3、 座位調整不當:將身高較矮的 A生調至教室後排，影響其視線與學習；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將「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列為教師得採取之一

般管教方式，然而經訪談了解，A 生較原本位於其後方的同學矮小，如將 A生位置

移至原本的同學後方，勢必 A 生身高較矮而有被同學遮蔽，難認為「適當的調

整」，此將影響 A生學習權益。 

4、 考試處置欠妥:對未拿出作業本或轉頭等行為未釐清原因即進行扣分，影響學生權

益；聽寫時，因為 A生沒有立即拿出作業本，以致未能全程參與聽寫僅有 5分以及

因為轉頭被扣分部分，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4點規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

法，採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未進一步了解學生沒有動作

的原因，即進行聽寫，導致有學生未能及時參與，而影響學生學習權益。未釐清 A

生考試轉頭的原因即扣 A生 20分，亦有欠妥適，聽寫成績一出爐的當下即會影響

學生心理負面影響，故該師的行為有欠妥適。 

5、 經訪談檢舉人 A生家長、申訴人與該班相關學生、家長、科任老師與鄰旁學務處人

員，併審酌各項證據資料，認為申訴人大聲責罵 A生、未讓 A生下課、調整 A生座

位及處理聽寫狀況部分應已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之

相關規定，並已構成「教學、輔導管教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其他違反

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之情事， 故認為有送考核會之必要，建議

移送學校考核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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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於 114年 3月 19日調查報告建議，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懲處，114

年 4月 11日召開考核會議，考核委員應出席委員 15人，實際出席委員 15人，迴避人

數 1人 (鄭 00)，參與投票人數 14人，業經考核會委員審議調查報告及申訴人陳述意

見後，審酌申訴人行為動機、事後態度等因素及學生權益損害程度，討論該案是否懲

處，經表決通過贊成懲處 12人(依據調查報告尊重調查委員結論)，不贊成懲處 2人；

懲處再決議懲處額度，贊成申誡 13人，不同意申誡 1人，表決情節輕微通過申誡，第

3 次表決申誡次數，應出席委員 15人，實際出席 15人，迴避人數 1人，參與投票人數

14人，贊成申誡乙次 9人，不同意申誡乙次 5人、廢票 0票，贊成申誡兩次 5人，不

同意申誡兩次 9人；已達法定審議通過出席表決人數比例，審議通過申訴人申誡乙

次。    

    本校秉持保障教師權益及學生正向管教的方針，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及班級經營與輔

導管教之引導措施。惟班級經營重視班級常規的規畫、討論與遵守，應出於讓學生感到

安全、受到尊重、學習負責任的態度，提升班級經營效能。親師生有效溝通交流，有助

於攜手合作陪伴學生，引導學生適應學習，並達適性發展之加乘效益，教師應站在學生

的立場，了解學生不合宜行為的背後原因，正向強化與導正學生行為。我們肯定老師的

努力並希望穩定班級、避免異動衝擊，維護整體學生受教權益。然聯署過程家長間仍不

免有不同的觀點與看見，直接反映給學校值得參酌。 

 

理由： 

一、 教師法第32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

義務：……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

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二、 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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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規範目的 教育部為協助

學校依教師法規定，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極維

護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

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第10點第1項規定：「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 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之目的，包括：（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

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

展。……。」第14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 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採取輔導及正

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一）尊重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

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符合學生之人格尊嚴。……（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行

為而處罰其他或全體學生。……」 

四、 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教師成績考核應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1

項第6款第7目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

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

下：……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

項，情節輕微。」第2項規定：「前項各款所列記大功、記大過、記功、記過、嘉獎、

申誡之規定，得視其情節，核予1次或2次之獎懲。」 

五、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學校接獲檢

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應於5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

事會議）審議。」第6條第1項規定：「校事會議之審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依具

體之證據調查事實，及判斷案件類型。二、必要時，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學校相關

人員意見。」第2項規定：「前項審議之決議，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第7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規定：「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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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一、教師涉有第2條第4款或第5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三、教師無前2款所定情形，而有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審議。」 

六、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勝任其傳道、授業及解

惑義務，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以為之，然事

實之觀察及判斷卻又往往因角度或看法不同而有差異，因而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

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具高度屬人性，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學校辦理所

屬教師之平時考核，本會應予尊重。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業務，其考

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

事實為基礎、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

誤、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

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

照)。 

七、 本件申訴人所涉校園事件，經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113年12月6日會議，決議成立調查

小組進行調查。後經調查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據調查報告所示，檢舉人 A生家長投訴

申訴人經常在全班同學面前責罵 A生，限制其下課時間，且在評分上過於嚴格，不僅

未回覆家長透過 LINE傳達的訊息，亦曾因趣味競賽練習而禁止全班女生下課。此外，

申訴人還曾將 A生調至最後一排座位，要求學生自行打菜，並因聯絡簿簽名未依規定

位置簽署而予以扣分。申訴人則回應表示，其僅因自身聲音較大，並非刻意責罵學

生；限制下課是基於學生訂正作業未完成，完成後即可下課；未能即時回覆 LINE訊

息，乃因同時須處理其他公務；對於作業或考試未完成者難以給予分數，評分標準屬

於教學要求；至於因趣味競賽練習而延誤下課，僅屬疏忽未注意時間，並無懲罰之

意；而座位調整及簽名規則，則是班級管理措施之一。該班受訪之其他學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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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認為申訴人雖然嚴格，但仍屬合理範疇，對學習有其要求；然而，亦有學生與家

長指出，申訴人確曾出現大聲斥責、限制下課以及否定學生的情況，致使孩子感受到

壓力與恐懼。至於訪談相關教師，普遍認為申訴人教學認真，惟在管教上語氣較為嚴

厲，聲音偏大，甚至曾親眼目睹或聽聞其大聲斥責學生。 

八、 調查小組經綜合判斷，認定申訴人確有對 A生大聲斥責之情事，雖未有具體證據顯示

使用辱罵或不當語詞，但其行為已違反正向管教原則，對剛入學小一學生心理造成壓

力與負面影響。關於聯絡簿記載及 LINE訊息回覆部分，並未見明顯不當，難以認定失

職；作業評分及未描邊扣分，雖有爭議但仍符合教學要求，尚難認定為失當。然而，

以未完成訂正或家長未簽名為由限制學生下課，顯已違反比例原則，影響學生休息權

益；又因趣味競賽練習而使全班女生無法下課，亦屬不妥。至於座位調整，因 A生身

高較矮而被安排至最後一排，導致學習受阻，亦屬不當處理。午餐打菜及未參與手影

遊戲之安排，則難以認定對學習權益造成重大影響；而在聽寫與考試處理上，申訴人

未先了解學生行為原因，即逕行扣分或評定低分，亦屬欠妥之處。綜上所述，調查小

組認定，申訴人於大聲責罵學生、限制下課、調整座位以及處理聽寫與考試等方面，

已違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屬於教學及管教行為失

當，對學生學習權益造成不利影響，並最終導致 A生轉學。 

九、 調查小組爰依上開事實認定申訴人系爭行為違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規定，建議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

第7目及第10目移送考核會進行議處。原措施學校考核會審酌本案具體事實、申訴人行

為動機及對學生權益損害程度，就是否符合懲處要件、懲處種類、懲處輕重表決後，

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第10目「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 

之規定，予以申訴人申誡乙次之懲處，本會認為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應予維持。 

十、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措施學校所為之決定，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以維持。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定，爰決定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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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9  月  18  日 


